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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关于“两品一械”生产经营企业

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的通知

全省“两品一械”生产、经营企业：

当前，我省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。药品、医疗器械是战胜

疫情的重要武器，服务好、保障好疫情防控工作是“两品一械”

（药品、化妆品、医疗器械）生产、经营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各企业在保质量、保供应的前提下，要坚决贯彻执行疫情防控有

关要求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部署安排，仔

细排查风险，强化防范措施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严防疫情防控

期间发生安全事故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现将安全生产相关工作

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

各企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和

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精神，认真落实省委、省政府有关部署

和要求，始终保持清醒头脑，绷紧安全弦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

至上，狠抓源头、压实责任，强化措施，务必做到严之又严、实

之又实、细之又细，坚决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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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到实处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，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安全

生产、经营。

二、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

各“两品一械”生产、经营企业要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

作为防灾减灾救灾的“牛鼻子”，全面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

改。一是强化灾害防范应对，做好防震防汛等自然灾害的各项应

急准备工作和应急值班，保持好节假日和重点时段的应急状态。

二是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

强生产中压力管道、锅炉、易燃易爆品、危化品等特种设备、危

险品的风险管控，坚决克服麻痹大意，严查、严防、严控重大安

全生产事故苗头性问题。三是修订完善企业安全生产、自然灾害

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，提高预案的针对性、可操作性和实用性。

四是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，提高全体职工安全意识。利用全国

防灾减灾日、全国消防日等重要时间节点，普及防灾减灾的知识

和灾害防范应对技能，重点普及洪涝、台风、地震、森林草原火

灾这些灾害知识和防范应对技能。五是加强信息报告工作。在疫

情防控期间，各企业要及时向省药监局药化生产处报告防震减灾

各项应急准备及应急处置情况。

三、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意识

省药监局于 2021 年 6 月对一家医用氧（气氧）分装生产企

业进行药品 GMP 符合性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关键生产设备液氧储罐

特种设备检定期已过期，在未取得设备检测合格结论的情况下，

仍然在组织气氧分装生产，经约谈，该企业未及时进行整改，鉴

于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，省药监局对该公司采取了暂停生产医用

氧气的风险控制措施。医用氧气是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重要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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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，医用氧生产企业特种设备多，安全生产管理要求高，各医用

氧生产企业要引以为戒、以案促改，要从细节处着眼，一个区域

一个区域查，一个设备一个设备看，确保不留死角，不存盲区，

严格遵守《安全生产法》相关要求，排查隐患，消除隐患，杜绝

安全生产事故发生。

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8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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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州、市市场监管局，省局领导，机关各处室、事业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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